关于规范整合放射治疗等4类医疗服务

价格项目的通知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进一步规范放射治疗类、妇科类、耳鼻喉科和体被系统类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河南省医疗保障局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规范整合放射治疗等4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豫医保办〔2025〕82号）要求，我局会同人社局同步规范整合眼科类和美容整形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并指导各级公立医疗机构按要求落地实施。

二、主要内容

河南省医疗保障局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规范整合放射治疗等4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开展同步规范整合，整合后的相关项目价格为各级公立医疗机构最高政府指导价格。指导示范区医疗保障服务中心要加强政策学习和宣传，向医疗机构和患者讲清政策变化情况，做好答疑解惑，确保项目规范执行。加强项目落地后的跟踪监测，定期分析运行情况以及对医疗费用、医保基金的影响，发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主动防范和控制风险。示范区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和各级公立医疗机构在2026年4月20日前，调整上述各级公立医疗机构项目价格，确保2026年4月20日起执行。
